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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點：台北市衡陽路 51 號 6 樓之 6 台北金融園區願景廳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1. 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2.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3. 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4.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報告

四、承認事項

     1.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2.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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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113 年度營業狀況報告(參閱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參閱附件二) 

三、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參閱附件三) 

四、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報告(參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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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承認案。

(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五之一～附件五之十)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承認案。

說明：

本公司 113 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1,010,028,531 元，謹擬具盈餘分配表(參

閱附件六)。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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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公決。

說明：

1.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金管證發字 1130385442 號

令，爰配合修訂本公司章程。

2.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員工酬勞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依第一項提撥之員工酬勞總額，其中

不低於百分之三十應發給基層員工。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員工酬勞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依照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函令，增列基

層員工應發放之員

工酬勞成數。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

二十五日，……(前略)，第五十六次

修正於一一四年六月三日。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

二十五日，……(前略)。 

配合條文修正，增列

修正日期。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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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本公司 113 年度合併營業額為 23,738,315 仟元，較 112 年度 22,680,006 仟元

增加1,058,309仟元(+4.67%)。113年度獲利1,010,029仟元，較112年度1,041,815

仟元減少 31,786 仟元(-3.05%)。113 年度營收較 112 年度成長，惟獲利受到中國大

陸經濟低迷、低價競爭與民生消費疲弱，加上原料油價格及各項成本上揚的影響，

因此 113 年度獲利較 112 年度衰退。 

在財務收支方面，113 年合併負債總額 18,094,221 仟元，負債比率 54.94％，

較 112 年合併負債總額 17,740,039 仟元，負債比率 58.58％，金額增加 354,182 仟

元，比率下降 3.64%。113 年度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金額為 2,055,098 仟元，投資

活動之淨現金流出金額為3,361,884仟元，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金額為538,526仟

元，113 年流動比率 198.07%，較 112 年的 182.17%上升，顯示整體財務狀況仍屬穩

健。 

南僑的核心宗旨為永續經營，成為百年的企業，以在地國際化及屯墾式經營，

穩健紮實的策略建構具核心價值的長久競爭優勢。深耕台灣、泰國、大陸及日本，

經營全球利基市場，產品行銷世界各國。以貿易型組織為主軸，連結各事業資源，

在人才、原料、研發、生產、客戶及服務等方面達到綜效。 

二、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南僑掌握國際市場趨勢，開發高附加價值產品，靈活動態的企業組織、開創多

元的經營模式，創造顧客、消費者、社會及產業多贏局面。

南僑大陸油脂事業經營 28 年，全方位的顧問式服務與客戶成為生命共同體，致

力成為客戶心中唯一烘焙的夥伴。南僑食品集團(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110 年 5

月上海A股掛牌上市，成為上市食品業第一家在中國大陸掛牌企業，所募資金用於擴

張烘焙油脂及冷凍麵糰產能、擴建冷鏈倉儲及研發中心。111 年於重慶興建新生產基

地投資約人民幣 4.8 億元，建設淡奶油、冷凍麵糰生產加工工廠、研發等生產設備。

上海南僑已在新加坡、香港及泰國成立子公司，成功將大陸烘焙油脂產品行銷至港

澳與東協市場，擴大經營據點服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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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在泰國屯墾經營 34 年，成為全球全方位米製品的專家，米果、調理熟飯、

調理粥行銷全球市場，深受肯定。107 年進行新廠增建工程，第一期已投入約 13.7 億

泰銖，興建智能廠房及裝設嬰兒米果線及烘焙麵包零食線，米果線已在 109 年第二季

順利投產，烘焙麵包零食線亦已於 112 年 1 月順利投產。南僑泰國廠二期新產線投資

將於 114 年第一季投產啟用，主要生產嬰兒米果、薄片米果及點心米果等，未來產能

將大幅增長，滿足全球客戶需求動能。

三、未來發展策略及外部環境影響

南僑長期發展以「洞察社經環境變化、滿足民眾生活所需」，不僅追求長期公司

盈利，更要讓社會大眾受益蒙利。多年來建構一群具有高度認同感的團隊，大家齊

心協力，共同檢視過去、投入現在並聚焦未來發展。

未來發展策略：持續加碼投資各事業部生產基地、設備、人才、研發等，目前

食品營收已超過全集團營收的 98％。持續發展以食安高規格及健康趨勢潮流商品，

全方位提供客戶經營之所需。

競爭環境：以家品事業為例，持續開發符合消費者不同場景所使用的環保洗劑

用品，更多功能性及細膩化的服務分眾市場。

以油脂事業為例，不斷的投資在研發與服務上，與國際潮流接軌；更深化油脂

專業功能，成為客戶的首選，信任南僑是烘焙業者最忠實的夥伴。聚焦健康潮流意

識，持續推出符合國際標準「潔淨」及「無添加」的烘焙潔淨升級油脂，更朝向減少

污染物生成及降低製程碳排，達到永續經營的核心目標。

法規環境：南僑從 70 年代主動引進消費者保護觀念，於組織內全面實施品質管

理，當年領先走在時代尖端。近來社會變動飛速，企業的生存必定要符合世界環保

愛地球的大概念，能成為綠色競爭力的企業，南僑長期堅守是社會大眾的企業，利

他的準則、公開透明、永續發展，與地球共生共榮。

總體環境：113 年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美中競爭擴大、通貨膨脹持續及能源價

格劇烈波動，讓全球市場面臨多重挑戰。然而，全球 AI 熱潮持續發酵，不同的產業

如何應用人工智能於事業中，已成為經營者重要且必要的課題。

展望 114 年，地緣政治風險，政經環境的瞬息萬變，美國優先的川普新政，如

對氣候政策態度、對關稅政策與貨幣匯率的操控等人為因素，皆深深影響企業的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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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氣候變遷的不可控因素，導致能源、農工原料供需不穩定，考驗企業的經營

謀略。然而，隨著消費市場回穩，南僑前瞻佈局精準的策略，有效的落地執行，整

體營運亦積極朝正向發展，後市可期。

南僑創立至今已有 73 年，基業長青與時俱進，經歷多次政經環境的驟變，化危

機為轉機更掌握契機，拐點後躍級跳升。多年來以人本精神，不斷演化的學習型組

織，結合員工職能發展，以「知變、應變、求變、不變」為依據準則，形成企業文化

與價值觀。始終堅持誠信，長期追求消費者權益，並為所有關係人、股東創造更佳

的投資利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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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配議案，其中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係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吳仲舜會計師及張純怡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

定，備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上

本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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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3 年度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二、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發放比率為未計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之利益

1,155,298,403 元之 1％及 4.5％，金額分別為員工酬勞 11,552,984 元及董事酬勞

51,988,428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其與費用估列金額並無差異。

三、上述擬發放金額業經 114 年 3 月 11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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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13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報告

一、本公司董事會決議 113 年度盈餘分配之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735,332,405 元，依

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發給現金，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

台幣 2.5 元。 

二、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註銷等情形，造成流通在外股數發生

變動，致每股配發金額亦隨之發生變動時，依據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之。 

三、每位股東之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未滿 1 元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 

四、依據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 

-10-



���計���������	


��資�股股��限��董����鑒：�

���見


��資�股股��限������� !��" #"$�#�%&資'負)表，,�

���� !��" �$�%至#"$�#�%&./01表231變5表!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O

PM�計�&�見，Q開;體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製，足:cd表達
��資�股股��限������� !��" #"$�#�%&

財>fg，與����� !��" �$�%至#"$�#�%&財>ij與6金8量O

���見&kl

M�計�WPX�計�m託��o證財>�表規a!q計`ar行��stOM�計�u

該w`ax&責z{u�計���;體財>�	&責z|進�~說�OM�計�T隸��>T

m���規�&]��P�計�職K道�規�，與
��資�股股��限����超���，

��行該規�&��責zOM�計������足�!適�&��證�，:t�表����見

&klO

關鍵���項

關鍵���項W¡PM�計�&¢K£¤，¥
��資�股股��限������� ¦

;體財>�	&��§�重要&�項O該w�項�u��;體財>�	©體!ª«���見&

過®¯:°±，M�計��²¥該w�項³�表��見OM�計�£¤±´通S���	Q

&關鍵���項¶x：

·¸31¹&�資評»

�關·¸31¹&�資評»&�關¼露請詳;體財>�	附註ÀAÁJ!ÂAÂJO

關鍵���項&說�：


��資�股股��限��Ã要K>��般�資K，ÅÆ·¸31¹&�資金額計

19,772,539ÈÉ，Ê
��資�股股��限��資'I額90%O°Ë，·¸31¹&�資Æ�M

�計���需高¦關Î&�項O

附件五之一

-11-



°±&��Ï：

M�計�¥Q述關鍵���項&Ã要��ÏBCÑÒ��Ó«;體��]���¡�

Ô；與Ó«;體��]�´通；��Ó«;體&財>�	2驗×·¸31¹&�資認Æ金額!

Ù�Ú間&ÜÝ�；評»Þß階á針¥·¸31¹&�資&¼露ãäcdO

ÞÞß階á與åß³æ¥;體財>�	&責z

Þß階á&責z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çè

�與;體財>�	^製�關&é要ê部�ì，:Ý�;體財>�	íî�ï°u舞ñò錯誤&

重E²õ表達O

u^製;體財>�	ö，Þß階á&責zBC評»
��資�股股��限��÷øLù&

能û2�關�項&¼露，:!÷øLù�計kl&·¸，除非Þß階á�þ�×
��資�股

股��限��ò��ùK，ò除�×ò�K���õ際	行&��U
O


��資�股股��限��&åß³æA�q計���J負��財>�ï8&責zO

�計���;體財>�	&責z

M�計���;體財>�	&��，W¥;體財>�	©體ãäî�ï°u舞ñò錯誤&

重E²õ表達��/ßÝ�，������	O/ßÝ�W高¦Ý�，�PXq計`ar行&

��st�¹�證é能��;體財>�	î�&重E²õ表達O²õ表達	能ï°u舞ñò錯

誤O¶²õ表達&;�金額òHI�	/ß預Ú{�響;體財>�	�¸者Tt&L��G，

a被認���重E�O

M�計�PXq計`a��ö，運¸¢K£¤!¢K� OM�計�!r行xÆst：

1.辨認�評»;體財>�	ï°u舞ñò錯誤&重E²õ表達風險；¥T評»&風險設計!r

行適d&°±¥G；���足�!適�&��證�:t����見&klO°舞ñ	能&!

'謀2)造2+�遺-2²õ聲�ò踰越ê部�ì，+í��ï°u舞ñ&重E²õ表達&

風險高uï°u錯誤者O

2.¥與��1關&ê部�ì��é要&2解，:設計dö4gx適d&��Ï，����非

¥
��資�股股��限��ê部�ì&�j�表��見O

3.評»Þß階áT·¸�計FG&適d�，!�Tt�計»計與�關¼露&/ß�O

4.P�T��&��證�，¥Þß階á·¸÷øLù�計kl&適d�，:!�
��資�股

股��限��÷øLù&能û	能'5重E 6&�7ò4gãäîS重E²Ý8�，t�

9論OM�計�若認�該w�7ò4gîS重E²Ý8�，a須u���	®Ñ醒;體財>

�	�¸者Î�;體財>�	&�關¼露，òu該w¼露W�²適dö>Ü���見OM�

計�&9論W:?至���	%�T��&��證��klO�í@�7ò4g	能ï致


��資�股股��限��²B��÷øLù&能ûO�

5.評»;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9C!êD，:!;體財>�	ãäcd表

達�關EF!�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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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31¹&被�資��&財>資訊��足�!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
7&¡ï2�!r行，�負責ª«
��資�股股��限�

�&���見O

M�計�與åß³æ´通&�項，BCT規H&���I!ö間，:!重E��[6AB

Cu��過®T辨認&ê部�ì顯著LMJO

M�計�!Nåß³æÑÒM�計�T隸��>Tm���規�&]��遵P�計�職K

道�規�®�關���&聲�，�與åß³æ´通T�	能被認���響�計����&關W

!���項ABC�關防護ST）O

M�計�V與åß³æ´通&�項®，�8¥
��資�股股��限������� ¦

;體財>�	��&關鍵���項OM�計�u���	®W�該w�項，除非¹X²c許�

開¼露Z8�項，òS[\見4gx，M�計��8²u���	®´通Z8�項，°	/ß

預ÚË´通T'5&負面�響EuT]進&�^_1O

` a b�K�聯�/���計�����>�T

��計��：

證ZÃÞd關
�eo證f號

：
金Þ證qhi1090332798號

金Þ證qhi1050036075號
�������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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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股股��限��

./01表

����� !��" �$�%至#"$�#�%

³æ：jklÈÉ

113 ¦ 112 ¦
金�額 % 金�額 %

4000 ùKu A附註ÂA"J2A#�J!ÁJ $ 65,552 100 58,814 100

5000 ùK«M - - - -

5900 ùK¡_ 65,552 100 58,814 100

6200 Þß費¸A附註ÂA�J2A�J2A#�J2A#ÀJ2A#�J!ÁJ 371,804 567 323,553 550

6900 ùKw0 (306,252) (467) (264,739) (450)

7000 ùK�u !£�A附註ÂA#J2A#"J2A#�J!A"#JJ：

7100 �_¤u  784 1 241 -

7010 ���u  53 - 12 -

7020 ���_1!0M (12,736) (19) (13,286) (23)

7050 �財>«M (120,464) (184) (109,505) (186)

7070 ·¸31¹認Æ&¥��_1&�額 1,530,372 2,335 1,539,261 2,617

��ùK�u !£�/計 1,398,009 2,133 1,416,723 2,408

7900 y¦w_ 1,091,757 1,666 1,151,984 1,958

7950 §：T�y費¸A附註ÂA#xJJ 81,728 125 110,169 187

8000 MÚw_ 1,010,029 1,541 1,041,815 1,771

8300 ��./01A附註ÂA"J2A#ÀJ!A#ÂJJ：

8310 ²重�類至01&項�

8311 Ý8�_計©&B衡量� 11,134 17 (10,580) (18)

8316 透過��./01n�c|}衡量&31s��資íõ6評|_1 9,998 15 6,520 11

8330 ·¸31¹認Æ&¥��&��./01&�額 2,356 4 (20,180) (34)

8349 §：與²重�類&項��關&T�y - - - -

�²重�類至01&項�/計 23,488 36 (24,240) (41)

8360 qø	能重�類至01&項�

8361 ��ù運dC財>�表�×&���額 254,788 389 13,704 23

8380 ·¸31¹認Æ&¥��&��./01&�額 443,354 676 (231,145) (393)

8399 §：與	能重�類&項��關&T�y - - - -

�qø	能重�類至01&項�/計 698,142 1,065 (217,441) (370)

8300 MÚ��./01 721,630 1,101 (241,681) (411)

8500 MÚ./01I額Ayqw額J $ 1,731,659 2,642 800,134 1,360

9750 kMª股�餘A³æ：jklÉJA附註ÂA#ÁJJ $ 4.07 4.20
9850 «釋ª股�餘A³æ：jklÉJA附註ÂA#ÁJJ $ 4.07 4.19

(請詳q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飛龍 Lß]：��f �計ÃÞ：�ö�

附件五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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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股股��限��

6金8量表

����� !��" �$�%至#"$�#�%

³æ：jklÈÉ

113 ¦ 112 ¦
ùK°5&6金8量：

�MÚy¦w_ $ 1,091,757 1,151,984

�調©項�：

���u1費0項�

²舊費¸ 20,861 19,406

_¤費¸ 120,464 109,505

_¤u  (784) (241)

���股_u  (1,577) -

���·¸31¹認Æ&¥��_1&�額 (1,530,372) (1,539,261)

u1費0項�/計 (1,391,408) (1,410,591)

��與ùK°5�關&資'／負)變5�：

���與ùK°5�關&資'&w變5：

����±uÅv－關W] 128 24

������±uv (5) 1,759

������±uv－關W] (7,169) (8,477)

預zv項!��85資' (203) 251

�����與ùK°5�關&資'&w變5/計 (7,249) (6,443)

���與ùK°5�關&負)&w變5：

������±zv 15,623 51,019

������±zv－關W] 3,662 (12,111)

������85負) (8) (618)

wÝ8�_負) (1,011) (13,293)

����與ùK°5�關&負)&w變5/計 18,266 24,997

�����與ùK°5�關&資'!負)&w變5/計 11,017 18,554

調©項�/計 (1,380,391) (1,392,037)

��ù運'5&6金8� (288,634) (240,053)

u�&_¤ 784 241

u�&股_ 398,696 562,056

£z&_¤ (92,994) (80,468)

退還&T�y 19,341 7,102

���ùK°5&w6金8  37,193 248,878

�資°5&6金8量：

���no銷q«M衡量&金融資' (6,557) -

���·¸31¹&�資 (247,189) (400,029)

�·¸31¹&被�資��§資退·股v 255,797 -

���²5'2~�!設� (19,352) (4,883)

�î��證金§¸ 2,996 2,200

����資�²5' - (1,279)

����資°5&w6金8� (14,305) (403,991)

¹資°5&6金8量：

�Ú�v]º 10,704,000 8,379,000

�Ú�v§¸ (11,798,000) (6,614,000)

�±z�Ú�Z]º 2,053,000 2,830,000

�±z�Ú�Z§¸ (2,048,000) (2,910,000)

舉�長Ú�v 10,428,000 13,561,000

¼還長Ú�v (9,889,000) (14,750,000)

�賃M金¼還 (4,528) (3,244)

�[½6金股_ (735,332) (588,266)

處�¥��股3Aí¾M�ìûJ 1,283,303 -

£z&_¤ (25,905) (26,000)

逾Úí[½&股_¼還 2,445 2,762

��¹資°5&w6金8� (30,017) (118,748)

MÚ6金!md6金§¸� (7,129) (273,861)

ÚÀ6金!md6金餘額 14,495 288,356

ÚÁ6金!md6金餘額 $ 7,366 14,495

(請詳q附;體財>�	附註)

董�長：陳飛龍 Lß]：��f �計ÃÞ：�ö�

附件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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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資�股股��限��董����鑒：�

���見


��資�股股��限�������� !"#$%��&'())*+�)),+-,

.*-)/0$%資1負3表，6'())*+�)),+).)/至-,.*-)/0$%

8$9:表;$%<:變>表�$%?金A量表， �$%財D�	附註�GH重J�計KLM

N&，OPQ�計���R�S

TQ�計�0�見，U開$%財D�	WX�重JY面[T\證^_行a財D�	b製d

e6P金融ghijkl�認no_pqr0(際財D�tde;(際�計de;解釋�解釋

�	b製，足 xy表達$%��'())*+�)),+-,.*-)/0$%財D{|，

與'())*+�)),+).)/至-,.*-)/0$%財D~r與$%?金A量S

���見0��

Q�計�[T\�計��託���證財D�表規e��計de�行����SQ�計��

該�de!0責����計���$%財D�	0責��進)�說�SQ�計�X隸��DX

����規�0al�T�計�職O道�規�，與$%����超¡��，o¢行該規�0�

£責�SQ�計�¤¥�¦§足¨�適ª0��證«， �¬表���見0��S

關鍵���項

關鍵���項[±TQ�計�0²O³´，µ$%��'())*+¶$%財D�	0�

�·¬重要0�項S該��項����$%財D�	¹體�»¼���見0過¾¿À ÁÂ，

Q�計�oÃµ該��項Ä�表�見SQ�計�³´ÂÅ通W���	U0關鍵���項Ç

!：

);ÂÈÉ項Ê9

�關ÂÈÉ項Ê90¤關Ë露請詳附註�Ï&Ð;附註Ñ�)&�附註Ò�Ñ&S

附件五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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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0說�：

$%��Ó�ÔJÕÖ×Ø，oÙ顯著集¿與Ä)Ö×進行ÝÞ，ß銷áâãäå，

æç訂$jÕéê9ëKL，oµìíÖ×財D{|��X處0KPïð進行8$評òó

¬重要Sô�Ê9評òõ�$%��ij階÷0重J³´，æQ�計�認¬ø[財D�	

��重要Õ評ò�項0ùS

ÁÂ0��¾ú：

Q�計�0û要��¾ú¬評ò$%���計KL0$j�，GHÂÈüÉý¥þ�

�éêÊ99ë��0KL；針µÂÈüÉ餘額與éêÊ99ë餘額0關聯�行ä
�複

�¾ú；¦§ÂÈüÉÊ99ë�試�表，�視�計���xy，o¦§ÂÈÉ項ü齡ä


表，�µ¤關�證�驗�ü齡â間0���；�解逾�üÉ��È��»，o針µü齡

 !較長�Ç120  U&0ÂÈüÉ，�視����$¦訴訟¾ú'()���處j， 

評òij階÷��éêÊ99ë��足¨；評ò$%��ij階÷針µ�關ÂÈüÉéê

Ê99ë0Ë露��xyS

,;*貨��衡量

�關*貨��衡量0¤關Ë露請詳附註Ï�-&;附註Ñ�,&�附註Ò�Ð&S

關鍵���項0說�：

$%��û要*貨[¬.脂;01;麵3�45食7S.脂�01�(際.89響，

 �麵3�45食7Á��*�限;題，n能t致*貨0¼Q超過�?變?8@SÁ*貨

0評8õ�$%��ij階÷0重J³´，æQ�計�認¬ø[財D�	��重要Õ評ò

�項0ùS

ÁÂ0��¾ú：

Q�計�0û要��¾úGH評ò$%���計KL0$j�，Ç*貨跌8'BC�

�0KL；針µ*貨餘額與éê*貨跌8�BC9ë餘額0關聯�行ä
�複�，o評ò

¹體éê跌8�BC9ë變>DÁ�$j�；�解ij階÷X$E0銷á8F���*貨

G8變>0�»， 評ò*貨?變?8@0$j�，o選IJQ，K�¤關�證 驗證�

金額���；針µL齡 !較長�Ç)+ U'過�&0*貨，�視���處j{|�評ò

�X$E0?變?8@��， 評ò$%��ij階÷ò計*貨éê評80���；評ò

$%��ij階÷針µ�關éê*貨9ë評8Ë露��xyS

��£�項


��資�股股��限���b製'())*+¶�)),+¶0ì體財D�	，oPQ

�計�MNO�P�見0���	WQ，éRS考S

ij階÷與UjÄVµ$%財D�	0責�

ij階÷0責�[T\證^_行a財D�	b製de6P金融ghijkl�認no_p

qr0(際財D�tde;(際�計de;解釋�解釋�	b製xy表達0$%財D�	，ß

W�與$%財D�	b製�關0X要Y部�ç， ��$%財D�	Ù*�tÁ�舞\'錯誤

0重JÃ_表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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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製$%財D�	`，ij階÷0責�GH評ò$%��a�Pb0能c;¤關�項0

Ë露， �a�Pb�計��0$E，除非ij階÷�fg�$%��'hibO，'除g�

'hOjíO_際n行0�£YQS

$%��0UjÄV�k�計kl�&負�gh財D�tA¾0責�S

��計���$%財D�	0責�

Q�計���$%財D�	0lÕ，[µ$%財D�	¹體��*�tÁ�舞\'錯誤0

重JÃ_表達¦§$j�¥，oMN���	S$j�¥[高¶�¥，nT\�計de�行0

����Oo�證X能pM$%財D�	*�0重JÃ_表達SÃ_表達n能tÁ�舞\'錯

誤SÇÃ_表達0ìí金額'MN!n$j預��9響$%財D�	rE者X�0PtuL，

e被認¬N�重J�S

Q�計�T\�計de��`，運E²O³´�²OxySQ�計�z�行!���：

1.辨認o評ò$%財D�	tÁ�舞\'錯誤0重JÃ_表達風險；µX評ò0風險設計��

行適y0ÁÂµL；o¦§足¨�適ª0��證« �¬���見0��SÁ舞\n能õ�

�謀;�造;æ�遺�;Ã_聲�'踰越Y部�ç，æÙpMtÁ�舞\0重JÃ_表達0

風險高�tÁ�錯誤者S

2.µ與���關0Y部�ç¦§X要0�解， 設計y`�|!適y0��¾ú，n�lÕ非

µ$%��Y部�ç0�r�表�見S

3.評òij階÷X$E�計KL0適y�，��X��計ò計與¤關Ë露0$j�S

4.T«X¦§0��證«，µij階÷$Ea�Pb�計��0適y�， �r$%��a�

Pb0能cn能1q重Jy�0��'�|��*W重JÃ�I�，�M�論SQ�計�若

認¬該���'�|*W重JÃ�I�，e須����	¿�醒$%財D�	rE者��$

%財D�	0¤關Ë露，'�該�Ë露[�Ã適y`�����見SQ�計�0�論[ �

至���	/iX¦§0��證«¬��SnÙ���'�|n能t致$%��Ã�N�a

�Pb0能cS�

5.評ò$%財D�	�GH¤關附註&0¹體表達;���Y�， �$%財D�	��xy表

達¤關ÝÞ���S

6.µ�集�Y�¼ì體0財D資訊¦§足¨�適ª0��證«， µ$%財D�	表�見S

Q�計�負責集���Q�0±t;gh��行，o負責»¼集�0���見S

Q�計�與UjÄVÅ通0�項，GHX規�0�����`間， �重J��_?�G

H���過¾¿X辨認0Y部�ç顯著�ë&S

Q�計�z�UjÄV�RQ�計�X隸��DX����規�0al�遵��計�職O

道�規�¿�關���0聲�，o與UjÄVÅ通X�n能被認¬�9響�計����0關[

��£�項�GH¤關防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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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計�¤與UjÄVÅ通0�項¿，uIµ$%��'())*+¶$%財D�	��

0關鍵���項SQ�計�����	¿¥�該��項，除非o¦Ãx許�開Ë露¨I�項，

'W©ª見�|!，Q�計�uIÃ����	¿Å通¨I�項，Án$j預�øÅ通X1q

0負面9響J�X«進0�¬:S

® ¯ °�O�聯�$���計�����D�X

��計��：

證^ûi±關
�²�證³號

：
金i證�µ¶1090332798號

金i證�µ¶1050036075號
'�(��))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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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股股��限������

$%8$9:表

'())*+�)),+).)/至-,.*-)/

ÄV：·¸¹º»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bOÈá�附註Ò�,-,&& $ 23,738,315 100 22,680,006 100

5000 bO¼Q�附註Ò�Ð&;�-&;�-)&;�-Ò&;�-Ð&�Æ& 16,821,016 71 16,173,509 71

5900 bOâ 6,917,299 29 6,506,497 29

6000 bO費E�附註Ò�Ñ&;�Ò&;�-&;�-)&;�-Ò&;�-Ð&;�,-&;�,-

*&�Ð&：

6100 ä銷費E 3,068,124 13 2,865,596 13

6200 �ij費E 1,772,141 8 1,597,152 7

6300 åæ_ç費E 547,421 2 458,140 2

6450 預�¥EÊ9迴轉: (5,867) - (1,328) -

��bO費E$計 5,381,819 23 4,919,560 22

6900 bO? 1,535,480 6 1,586,937 7

7000 bOjÈá�êM�附註Ò�*&;�-&;�-,&;�-Ï&;�-Ò&;�,-Ï&;

Ð�-,&：

7100 �ëÈá 255,324 1 255,493 1

7010 ��£Èá 170,921 1 146,279 -

7020 ��£:�9ë (15,173) - (1,894) -

7050 �財D¼Q (214,429) (1) (210,365) (1)

��bOjÈá�êM$計 196,643 1 189,513 -

7900 a�bO部門Âí? 1,732,123 7 1,776,450 7

7950 Ê：X§Â費E�附註Ò�--&& 529,683 2 535,282 2

Q�? 1,202,440 5 1,241,168 5

8300 �£8$9:�附註Ò�*&;�-Ð&��-Æ&&：

8310 Ã重ä類至9:0項l

8311 �IÏ計ï0�衡量! 12,232 - (32,356) -

8316 透過�£8$9:¾�x8@衡量0<:�N�資Ù_?評8: 12,302 - 8,040 -

8349 Ê：與Ã重ä類0項l¤關0X§Â - - - -

�Ã重ä類至9:0項l$計 24,534 - (24,316) -

8360 ��n能重ä類至9:0項l

8361 (jb運±�財D�表Ö�0×ÖØ額 813,315 3 (237,750) (1)

8399 Ê：與n能重ä類0項l¤關0X§Â - - - -

���n能重ä類至9:0項l$計 813,315 3 (237,750) (1)

8300 Q��£8$9:�Â�?額& 837,849 3 (262,066) (1)

Q�8$9:N額 $ 2,040,289 8 979,102 4
Q�?Ð��：

8610 Ñ��Oû $ 1,010,029 4 1,041,815 4

8620 非�ç<: 192,411 1 199,353 1

$ 1,202,440 5 1,241,168 5
8$9:N額Ð��：

8710 Ñ��Oû $ 1,731,659 7 800,134 3

8720 非�ç<: 308,630 1 178,968 1

$ 2,040,289 8 979,102 4
9750 �Qð股Ô餘�ÄV：·¸¹»&�附註Ò�,-)&& $ 4.07 4.20
9850 ñ釋ð股Ô餘�ÄV：·¸¹»&�附註Ò�,-)&& $ 4.07 4.19

(請詳�附$%財D�	附註)

董�長：陳飛龍 Pja：ÝÞ³ �計ûi：ß`à

附件五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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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股股��限������

$%?金A量表

'())*+�)),+).)/至-,.*-)/

ÄV：·¸¹º»

113+¶ 112+¶
bOô>0?金A量：
�Q�Âí? $ 1,732,123 1,776,450
�調¹項l：
���È:費9項l

ö舊費E 1,036,871 970,456
預�¥EÊ9迴轉: (5,867) (1,328)
ë費E 214,429 210,365
ëÈá (255,324) (255,493)

���股Èá (2,349) (431)
���股���óÃ酬ù¼Q - 45,042
���處äÃ>1;ÄÅ�設é�:&9ë?額 (24,809) 6,036
���處ä�資9ë 68 -

Í賃�ú:?額 (1,050) (39)
����È:費9項l$計 961,969 974,608
��與bOô>¤關0資1／負3變>!：
���與bOô>¤關0資10?變>：

üç透過9:¾�x8@衡量0金融資1 (3,675) -
����ÂÈÁ« 22,939 1,126
����ÂÈüÉ (143,071) (12,241)
�����£ÂÈÉ 74,987 31,150

*貨 (804,612) 381,003
預ÃÉ項 (24,896) 98,380

�����£A>資1 2,224 1,139
�����與bOô>¤關0資10?變>$計 (876,104) 500,557
���與bOô>¤關0負30?變>：
����$¼負3 96,502 (85,355)
����ÂÃüÉ 410,921 (73,168)
�����£ÂÃÉ (23,136) 139,282
�����£A>負3 34,476 7,990

?�IÏ負3 4,782 (14,434)
����與bOô>¤關0負30?變>$計 523,545 (25,685)
�����與bOô>¤關0資1�負30?變>$計 (352,559) 474,872

調¹項l$計 609,410 1,449,480
� b運1q0?金Aá 2,341,533 3,225,930
��È¦0ë 255,324 255,493
��È¦0股 2,349 431
êÃ0ë (166,428) (162,666)
êÃ0X§Â (377,680) (303,195)

���bOô>0??金Aá 2,055,098 3,015,993
�資ô>0?金A量：
�¦§¾À銷�¼Q衡量0金融資1 (1,488,121) (1,638,372)
�¦§Ã>1;ÄÅ�設é (1,933,093) (861,971)
�處äÃ>1;ÄÅ�設é8É 66,371 14,690
��£非A>資1Êý�«þ& (7,041) 13,082
����資ô>0??金AM (3,361,884) (2,472,571)
�資ô>0?金A量：
Ê�ËÉ«þ 15,820,428 12,584,650
Ê�ËÉÊý (16,999,556) (11,491,661)

�ÂÃÊ�Á^«þ 2,153,000 3,250,000
�ÂÃÊ�Á^Êý (2,063,000) (3,315,000)
舉Ë長�ËÉ 10,428,000 13,561,000
�還長�ËÉ (9,945,643) (14,824,564)
Í賃Q金�還 (167,934) (201,671)

��£非A>負3«þ�Êý& 25,450 (4,317)
�_�?金股 (659,840) (604,356)
�處ä���股<�Ù�ë�çc& 1,283,303 -
êÃ0ë (47,324) (49,183)
非�ç<:變> (367,837) (261,343)
逾�Ù_�0股返還 2,427 2,762

���資ô>0??金AM (538,526) (1,353,683)
	�變>µ?金�¼y?金09響 509,690 (167,252)
Q�?金�¼y?金Êý! (1,335,622) (977,513)
�
?金�¼y?金餘額 9,516,930 10,494,443
��?金�¼y?金餘額 $ 8,181,308 9,516,930

(請詳�附$%財D�	附註)

董�長：陳飛龍 Pja：ÝÞ³ �計ûi：ß`à

附件五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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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973,270,978

  

加: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12,115,674

   子公司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259,000

  本年稅後淨利  1,010,028,531

可供分配盈餘  1,996,674,183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2,340,320

   分配項目: 

       發放股東現金股利 (每股 2.5 元) 735,332,405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59,001,458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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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英文名稱定名為Namchow 

Holdings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H201010一般投資業。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所規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

設立廢止或變更，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額訂為新台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

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填具印鑑，交本公司收存，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

接洽，均以該項印鑑為憑。  

第 八 條：股票如有出讓情事，應填具轉股聲請書，向本公司聲請更名過戶，經登

記載入股東名簿，始得對抗公司。其因繼承關係，請求更名者，並應由

繼承人提出合法證明文件。  

第 九 條：股票遺失被盜，應即報案及向本公司掛失，並於五日內聲請該管法院公

示催告，以聲請狀副本連同法院收文收據影本，送交本公司，否則撤銷

其掛失之申請。俟公示催告裁定後，應將登載公示催告裁定之報紙乙

份，送交本公司，並憑除權判決書，向本公司聲請補發新股票。  

第 十 條：股票污損，請求換發新股票，或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換發或補發新股

票者，每張酌收成本費。  

第十條之一：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且發行之股份得

免印製股票。  

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或保管，亦得依證

券集中保管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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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一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營業年度終結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集之；臨時會於必要時，由董事會召集之。如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亦得以書面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之。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

面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亦得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以公告方

式通知之。  

第 十二 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方式為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具備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理人代表出席，並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令辦理，但一人

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任主席，董事長有事故缺席時，由副董事長

代理之。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不足前項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

行股東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視同前項決議。  

第 十六 條：股東所持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議事錄，應載明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

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並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股東會議事

錄，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

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第四章 董事會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5人至9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支給之。本公司

前述所定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3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

事之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訂之。  

為維護本公司之轉投資權益，董事得被選任聘任為被投資公司之董事

經理人，參與轉投資事業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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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

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照證券交

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並施行董事長制，董

事長及副董事長，照支薪津，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功能性委員會行使職權之規章，由董事會訂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任職期間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第 二十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種規程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編造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各項表冊。  

(五)業務之指揮監督。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裁撤或變更之決定。  

(七)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八)對外之保證。  

(九)轉投資之決定。  

(十)因執行職務，便利業務推展所必需，或因回饋社會提昇公司形

象，參與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所必需之捐贈，由董事會決定

之。  

(十一)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發行新股之畸零股，由董事會全權處理，洽特定人認購之。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如遇必要事項得開臨時會，除每屆第一

次董事會，由得票最多數董事召集外，其餘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以

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董事因事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過半數以上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其決議錄，應由主席簽名蓋章。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開會時，得邀請總經理、經理列席，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 (刪除) 

第二十四條：(刪除)  

第二十五條：(刪除)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六章 組織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

其解任時亦同。設副總經理及協理、經理各若干人，由董事長商同總

經理遴選，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亦同。其他重要職

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同意聘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其解任時亦

同。  

-29-



第二十八條：總經理秉承董事會之決策，執行本公司一切業務。  

第七章 會計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營業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年度終

了，辦理總決算。  

第三十條：年度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依法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依第一項提撥之員工酬勞總額，其中不低於百分之三十應發給基層員

工。  

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

依法令計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但以現金發放之

股利，得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

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

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30%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分配股東股

息紅利時，得以現金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

股利總額之10%。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經股東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

積及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

現金。發給現金時，得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四十一

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正於四十二年九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四

十四年四月九日，第四次修正於四十八年四月四日，第五次修正於四

十九年四月六日，第六次修正於五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七次修正於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次修正於五十三年六月五日，第九次修

正於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十一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五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第十四次修正於六

十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六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十六次修

正於六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六十二年二月七日，第十

八次修正於六十三年五月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六十四年五月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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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二十次修正於六十五年五月七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六十六年

四月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六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十三次修

正於六十八年三月九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六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七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七十一年

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二十八次修

正於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七十四年六月十五

日，第三十次修正於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七十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七十七年六月十日，第三十三

次修正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年六月二十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八十

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

十八次修正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於八十五年六

月二十二日，第四十次修正於八十六年五月十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

四十三次修正於九十一年六月七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

九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八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十七次修正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四十

八次修正於一Ｏ三年六月六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一Ｏ五年六月八

日，第五十次修正於一Ｏ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於一Ｏ

七年三月九日，第五十二次修正於一Ｏ七年五月三十日，第五十三次

修正於一Ｏ八年五月三十日，第五十四次修正於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第五十五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六月二日，第五十六次修正於一一四

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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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企業併購法、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組織

之，定名為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公司。英文名稱定名為Namchow 

Holdings Co., Ltd.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項目：H201010一般投資業。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如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所規定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在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支機構。其

設立廢止或變更，均依董事會之決議辦理。  

第 四 條：本公司公告方法，依公司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額訂為新台幣肆拾億元，分為肆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

元，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分次發行。  

第 六 條：本公司股票均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依法經主管機關

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

錄。  

第 七 條：股東應填具印鑑，交本公司收存，凡領取股息紅利，或與本公司之書面

接洽，均以該項印鑑為憑。  

第 八 條：股票如有出讓情事，應填具轉股聲請書，向本公司聲請更名過戶，經登

記載入股東名簿，始得對抗公司。其因繼承關係，請求更名者，並應由

繼承人提出合法證明文件。  

第 九 條：股票遺失被盜，應即報案及向本公司掛失，並於五日內聲請該管法院公

示催告，以聲請狀副本連同法院收文收據影本，送交本公司，否則撤銷

其掛失之申請。俟公示催告裁定後，應將登載公示催告裁定之報紙乙

份，送交本公司，並憑除權判決書，向本公司聲請補發新股票。  

第 十 條：股票污損，請求換發新股票，或依前二條之規定，請求換發或補發新股

票者，每張酌收成本費。  

第十條之一：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且發行之股份得

免印製股票。  

前項規定發行之股份，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登錄或保管，亦得依證

券集中保管機構之請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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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一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開會一次於營業年度終結後六

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集之；臨時會於必要時，由董事會召集之。如繼

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亦得以書面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之。  

第 十二 條：股東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書

面載明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但對持有記名股票

未滿一千股股東，亦得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二規定，以公告方

式通知之。  

第 十二 條之一：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時，得具備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理人代表出席，並依使用委託書有關法令辦理，但一人

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

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十四 條：股東會開會時，由董事長任主席，董事長有事故缺席時，由副董事長

代理之。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出席股東，不足前項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已發

行股東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視同前項決議。  

第 十六 條：股東所持股份，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 十七 條：股東會之議事錄，應載明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

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並由主席簽名或蓋章。股東會議事

錄，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委

託書，其保存期限至少為一年。  

第四章 董事會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5人至9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為

三年，連選得連任，並得支領車馬費，無論盈虧，均支給之。本公司

前述所定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3人，且不得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獨立董

事之提名、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全體董事所持有之公司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所訂公開發行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訂之。  

為維護本公司之轉投資權益，董事得被選任聘任為被投資公司之董事

經理人，參與轉投資事業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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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之一：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

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行使及相關事項，依照證券交

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董事組織董事會，互選董事長副董事長各一人，並施行董事長制，董

事長及副董事長，照支薪津，無論盈虧，均作正開支。  

董事會為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得依法令規定或業務需要設

各類功能性委員會。功能性委員會行使職權之規章，由董事會訂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得於董事任職期間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有關投保事宜，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第 二十 條：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各種規程之審定。  

(二)業務方針之決定。  

(三)預算決算之審查。  

(四)編造公司法第二二八條各項表冊。  

(五)業務之指揮監督。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裁撤或變更之決定。  

(七)重要財產及不動產購置與處分之核定。  

(八)對外之保證。  

(九)轉投資之決定。  

(十)因執行職務，便利業務推展所必需，或因回饋社會提昇公司形

象，參與公益活動，善盡社會責任所必需之捐贈，由董事會決定

之。  

(十一)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二十條之一：本公司發行新股之畸零股，由董事會全權處理，洽特定人認購之。  

第二十一條：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如遇必要事項得開臨時會，除每屆第一

次董事會，由得票最多數董事召集外，其餘均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以

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因事缺席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  

董事會如以視訊會議為之時，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

席。董事因事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為之。  

第二十二條：董事會之決議，應有董事過半數以上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其決議錄，應由主席簽名蓋章。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開會時，得邀請總經理、經理列席，但無表決權。  

第五章 (刪除) 

第二十四條：(刪除)  

第二十五條：(刪除)  

第二十六條：(刪除)  

第六章 組織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設總經理一人，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

其解任時亦同。設副總經理及協理、經理各若干人，由董事長商同總

經理遴選，經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聘任之，其解任時亦同。其他重要職

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長同意聘任之，並報董事會備查。其解任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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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總經理秉承董事會之決策，執行本公司一切業務。  

第七章 會計 

第二十九條：本公司營業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於年度終

了，辦理總決算。  

第三十條：年度決算後，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依法提請股東會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三十一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五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  

第三十一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

依法令計提10%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

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

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但以現金發放之

股利，得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

數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

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

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30%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分配股東股

息紅利時，得以現金及(或)股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

股利總額之10%。  

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241條規定，經股東會決議，將法定盈餘公

積及資本公積之一部或全部，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

現金。發給現金時，得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本公司組織規程，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本章程未訂事項，依公司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修正於四十一

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次修正於四十二年九月三日，第三次修正於四

十四年四月九日，第四次修正於四十八年四月四日，第五次修正於四

十九年四月六日，第六次修正於五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七次修正於

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八次修正於五十三年六月五日，第九次修

正於五十五年十一月九日，第十次修正於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第

十一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二次修正於五十七年十一

月十一日，第十三次修正於五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第十四次修正於六

十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五次修正於六十一年五月十二日，第十六次修

正於六十二年六月三十日，第十七次修正於六十二年二月七日，第十

八次修正於六十三年五月八日，第十九次修正於六十四年五月十六

日，第二十次修正於六十五年五月七日，第二十一次修正於六十六年

四月十四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六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第二十三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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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於六十八年三月九日，第二十四次修正於六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七十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七十一年

五月十二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七十二年五月十一日，第二十八次修

正於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七十四年六月十五

日，第三十次修正於七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一次修正於七十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十二次修正於七十七年六月十日，第三十三

次修正於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七十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第三十五次修正於八十年六月二十日，第三十六次修正於八十

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第三

十八次修正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九次修正於八十五年六

月二十二日，第四十次修正於八十六年五月十日，第四十一次修正於

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二次修正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第

四十三次修正於九十一年六月七日，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九十五年六月

九日，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九十六年六月八日，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九十

八年六月十九日，第四十七次修正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第四十

八次修正於一Ｏ三年六月六日，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一Ｏ五年六月八

日，第五十次修正於一Ｏ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五十一次修正於一Ｏ

七年三月九日，第五十二次修正於一Ｏ七年五月三十日，第五十三次

修正於一Ｏ八年五月三十日，第五十四次修正於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第五十五次修正於一一一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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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

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

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

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

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

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

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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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

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

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

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

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出席股東應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

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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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

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

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

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

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

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

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

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

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

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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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

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

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除經散會決議者外，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

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

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

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

時間。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

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

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

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出席

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

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

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

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

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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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

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

撤銷者，以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

意通過之。表決時，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

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

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

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

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

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

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

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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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

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

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

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

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

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

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

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

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

暫時停止會議， 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

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

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

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

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

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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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

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

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

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

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

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

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

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

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

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數位落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

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

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

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62 年 12 月 7 日，第 1 次修訂於 73 年 3 月 23 日，

第 2 次修訂於 77 年 6 月 10 日，第 3 次修訂於 85 年 6 月 22 日，第 4 

次修訂於 86 年 5 月 10 日，第 5 次修訂於 91 年 6 月 7 日，第 6 次修訂於 

104 年 6 月 10 日，第 7 次修訂於 106 年 5 月 31 日，第 8 次修訂於 109 

年 6 月 30 日，第 9 次修訂於 110 年 7 月 15 日，第 10 次修訂於 112 年 5 月

31 日，第 11 次修訂於 113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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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